梁河县2019年扶贫项目申报、实施要求

一、纳入扶贫管理的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；
（二）涉农统筹整合资金项目；
（三）社会帮扶资金项目（含：上海帮扶、中色集团帮扶、烟草帮扶等项目）
二、项目申报原则
（一）申报的项目应从脱贫攻坚项目库中遴选
（二）项目重点安排在贫困村、贫困乡（以未脱贫村、乡镇为重点）
（三）到户项目对象必须是建档立卡贫困户
三、时间要求
（一）工程建设类
1.从县级下达资金计划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上报评审后的项目实施方案(含设计图纸)及评审意见至整合办；
2.县级批复后35日内完成招投标工作（其中：采购招标在15日内完成）；
3.工程项目于2019年11月底前完成验收及资金拨付工作，且结余结转资金不高于8%；
（二）产业类
1.从县级下达资金计划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必须上报评审后的实施方案（含到户表册）及评审意见至整合办；
2. 县级批复后30日内完成自购或者招投标工作（其中：采购招标在15日内完成）；
3.到户到人项目2019年9月底前完成验收及资金拨付，且结余结转资金不高于8%；
四、相关要求：未按时间要求按时完成项目申报、实施的，将对项目进行调整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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